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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永聯瑞芳工商綜合區物流專區開發計畫環境現況差異分析

及對策檢討報告」現勘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0 年 9 月 7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 2 號之 1（台 2 丁省道 6 公里處） 

參、主持人：楊委員萬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孫忠偉 

肆、出席人員及單位：如會議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討論： 

委員意見： 

一、 P.10 請補充地下水之監測地點，缺環評之地下水監測資料。並請補充基地

內及基地外之土壤取樣點？ 

二、 基地內擋土牆多，建議加強綠化工作。 

三、 請補充開發進度及開發時程（包括分期開發）。 

四、 P.5-13 表 5.21 之環境監測計畫內容，與原環評監測內容之異同請說明。 

五、 基地周圍之道路與前已不同，有新開發之道路，因此本案營運時之交通影

響會有不同，建議補充評估。 

六、 物流專區之建物規劃設計若與原環評內容不同，建議給予比較說明，包括

建蔽率及容積率。 

七、 整地之後排水系統功能有無變化。 

八、 擋土牆太多太高影響景觀，未來仍可挖填平衡或利用建築物與擋土牆連接。 

九、 污水處理設施分 A區、B區，能否整合為一處處理，宜有分期開發之計畫。 

十、 本案未對必要性服務設施及建物作規劃或敘述，宜有初步規劃及說明。 

十一、 應針對目前的環境重作評估，如周遭交通、已完成擋土設施之安全情況

等。 

十二、 植栽、環境美化宜再加強。以前種植之喬木大都已枯死。 

十三、 請加強說明市場分析。 

十四、 請說明市場變化引起之環境差異。 

十五、 “物流專區”是抽象的詞彙，未來這塊土地的實際使用情形，可否進一

步詳述。 

十六、 分析的「規模」有許多皆是採取“大台北”或“新北市”之規模，似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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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大了一點。 

十七、 可否也請多納入地方民眾之意見。 

十八、 針對開發規模、用途、設施、建築規模、交通等，若與原規劃有差異，

亦請於環差說明書中加以分析說明。 

十九、 未來廠區開發請儘量導入綠建築設計之觀念與手法，包括節能、減廢、

生態、健康等。 

二十、 預定引進之修理業應具體說明其內容，並補充相關之污染產生內容及處

理規劃。 

二十一、 本區之污水處理設施是否已興建？能否與開發案同步運轉操作？ 

二十二、 區內道路排水有多處阻塞，建議啟動物流設施開發時應加以清理疏

通，以確保排水順暢。 

二十三、 本區之水源來源為何？預估開發後之用水量多少？是否取得自來水公

司承諾供水？ 

二十四、 現場坡度及地質，請檢附歷年之地質監測報告。 

二十五、 本案大型車輛進出勢必影響交通，請將交通衝擊影響詳細補充。 

二十六、 本次引進業別、人口、開發規模及期程等與前次環說之差異應檢附對

照表加以補充。 

顏世雄議員、張瑞山議員 

本開發案可提升瑞芳當地之發展及就業率，請委員給予支持，惟仍尊重

委員之專業審查。 

新北市瑞芳區上天里林瑞明里長 

本開發案可提升瑞芳當地之發展及就業率，本人及里民均表支持，惟仍

請開發單位遵照審結論辦理，做好環境保護。 

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

一、 請補充說明現況與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交通影響之差異（含營運模式影響

範圍、交通動線規劃、服務水準（V/C 及行車速率）、尖峰小時交通量

之差異或變動）。 

二、 請補充說明人行及車行動線(從基地聯外道路至內部)及車輛出入口標示

於圖說中（圖示應大而清晰），聯外道路條件及道路容量亦應一併詳細

說明。 

三、 請補充基地內停車位數（含汽機車及大行車）並標示於圖說中，另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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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人數及衍生之停車需求。 

四、 請說明基地施工車輛每日進出車次數，並說明基地施工期間對周邊交通

影響情況（應避開尖峰時段及禁止占用車道）。 

五、 請說明營運期間車輛進出車輛數、衍生交通量及時段（應做合理的車輛

進出時間規劃），並說明對鄰近交通之影響。 

六、 報告書 5-13 頁及 5-14 頁表 5.2-1 及 5.2-2 敘述交通量之監測頻率為每

季一次，每次連續監測 24 小時，所謂每季一次，一次是指一星期或一天

或二天，是否包含假日及非假日之監測。 

新北市政府水利局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地段非位於基隆河河川區域線範圍內，若本開發行為增加區域排水之

逕流量，依排水管理辦法規定須將排水計畫書送該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後始

得辦理。 

新北市政府文化局（書面意見） 

本案基地恐涉及本市列冊遺址「楓子瀨遺址」，請依據「遺址監管保護

辦法」第 7 條及「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」第 4 條規定，邀請考古學者

專家進行遺址價值及內涵調查評估，並將結果報主管機關處理。 

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一、 請於報告書內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開發文件。 

二、 預計開發之詳細內容應列於報告書內，經環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據以

實施開發行為。 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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